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宁波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 宁波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０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Ａ

类收费模式代码：

５１９１１１

，

Ｃ

类收费模式代码：

５１９１１２

）、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和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５

）、浦银安盛沪

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６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９

，

Ｂ

类代码：

５１９５１０

）和浦银安盛中证

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７

）。

投资者可以通过宁波银行设在全国各地的营业网点， 办理上述

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相关业务的办理程序请遵循宁波

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６５２８

或

９６２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２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

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

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2012年6月1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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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京中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０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

知，由于担任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原保荐代表人曹群女士内部工作变动，目前不再从事

保荐业务，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黄飞先生接

替曹群女士履行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

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黄飞先生。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０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８

，

８２８

，

２４７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国有股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市国资公司”）

承诺如果发生下述情况之一（以先发生的情况为准），将追加送股一次（股份追送完成后，此

承诺自动失效）：

（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度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低于

１７％

；

（

２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或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除标准无保留意见之外的审

计报告。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南京市国资公司将在年报公布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公告追送股份

的实施公告，按照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４５

股的比例（以现有流通股股数测算），无偿向

追送股份的股权登记日（另行确定）在册的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原非流通股股份无权获得

追送的股份），追送的股份数总计

４

，

２４９

，

２４０

股，

３０

日内予以实施。在南京中商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时，将按照保持上述追送股份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目前设定的追

送股份的总数进行相应调整；在南京中商实施增发新股、配股时，前述追送股份的总数不

变，但每

１０

股送

０．４５

股的追送股份比例将作相应调整，南京中商将在调整后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告，公司股东南京市国资公司不存在触发追加送股的情况，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１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持股超过

５％

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

３

、公司非流通股第一大股东南京市国资公司还作出如下锁定期承诺：

南京市国资公司承诺自以下事项之一发生之日（以首先发生事项作为起算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所持股份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南京中商股份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

⑴

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股份追加；

⑵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并形成决议。

截止目前，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锁定期承诺，未发生违反上

述相关承诺的事项。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公司股东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偿还了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为其垫付的股改对价

４

，

１７８

，

６４３

股后，尚余

９

，

７５３

，

５６１

股。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首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

，

１７７

，

０９２

股上市后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前股本结构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比例

（

％

）

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４

，

３８３

，

６０１ ２３．９５ ２７

，

２０６

，

５０９ １８．９５

（

一

）

国有法人股

１８

，

３８３

，

６０１ １２．８１ ２２

，

５６２

，

２４４ １５．７２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

司

１８

，

３８３

，

６０１ １２．８１ ２２

，

５６２

，

２４４ １５．７２

（

二

）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５ ４

，

６４４

，

２６５ ３．２４

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３２

，

２０４ ９．７１ ２

，

５７６

，

４６９ １．７９

南京小天鹅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０６７

，

７９６ １．４４ ２

，

０６７

，

７９６ １．４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９

，

１５８

，

２５８ ７６．０５ １１６

，

３３５

，

３５０ ８１．０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２

、根据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达的（

２００７

）秦执字第

１６７－６

号民事裁

定书，南京小天鹅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

，

０６７

，

７９６

股南京中商股份已被自然人刘永年（身份

证号

３２０７０５１９４８０５１００５２０

）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得；根据南京市国资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出

具的函，刘永年已归还了南京市国资公司在股改中为南京小天鹅电子有限公司垫付的

６２０

，

１８８

股股份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公司有关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变化前 变化后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司

２２

，

５６２

，

２４４ １５．７２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６

，

４６９ １．７９ ２

，

５７６

，

４６９ １．７９

刘永年

２

，

０６７

，

７９６ １．４４ １

，

４４７

，

６０８ １．０１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０２４

，

０７７

股上市后股本结构变

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前股本结构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比例

（

％

）

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

，

２０６

，

５０９ １８．９５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

一

）

国有法人股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

司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

二

）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０２４

，

０７７ ２．８０

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６

，

４６９ １．７９

刘永年

１

，

４４７

，

６０８ １．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６

，

３３５

，

３５０ ８１．０５ １２０

，

３５９

，

４２７ ８３．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３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核准祝义材公告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３７

号），收购人祝义材（以下简称“收

购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告《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宣布

向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商”）除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外的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要约收购的目的为履行因收购人协议受让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的南京中商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股股份（占南京中商总股本的

１１．１５％

）及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的南京中商

９

，

７５３

，

５６１

股股份（占南京中商总股本的

６．７９％

）而触发的法定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南京中商上市地位为目的。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已履行完毕向南京中商股东发出全

面收购要约的义务。 即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期间内，要约收购南京中商的

股票已实施完毕。

要约收购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要约收购前 要约收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

％

）

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

一

）

国有法人股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３ ５．００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司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３ ５．００

（

二

）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祝义材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０

，

３５９

，

４２７ ８３．８５ １２０

，

３５９

，

４２７ ８３．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３

股上市后股本结构

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前股本结构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比例

（

％

）

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３

，

１８２

，

４３２ １６．１５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

一

）

国有法人股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３ ５．００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

司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３ ５．００

（

二

）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祝义材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０

，

３５９

，

４２７ ８３．８５ １２７

，

５３６

，

５３０ ８８．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

，

１７７

，

０８２

股上市后股本结构

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前股本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比例

（

％

）

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８

，

８２８

，

２４７ ６．１５

（

一

）

国有法人股

（

二

）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８

，

８２８

，

２４７ ６．１５

祝义材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１１．１５ ８

，

８２８

，

２４７ ６．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７

，

５３６

，

５３０ ８８．８５ １３４

，

７１３

，

６１２ ９３．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１４３

，

５４１

，

８５９ １００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证券认为：南京中商的相关股东已履行了在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南京中商

的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８

，

８２８

，

２４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 限 售 条

件的流 通 股 股

份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数量

（

股

）

本次上市后剩余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

股

）

１

祝义材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６．１５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０

合计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６．１５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收购人祝义材因协议受让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的南京中商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股股份及南京中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中商

９

，

７５３

，

５６１

股

股份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要约收购实施完毕后，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减少了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股，收购人祝义材增加了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６

，

００５

，

３２９

股，相关锁定期承诺由祝义材先生履行。

因此，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部分满足流通条件的

限售流通股已分别安排上市流通，本次是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０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１３４，７１３，６１２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１４３，５４１，８５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３４，７１３，６１２ ８，８２８，２４７ １４３，５４１，８５９

股份总额

１４３，５４１，８５９ ０ １４３，５４１，８５９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近日，《证券时报》等部分媒体发表了《高管操纵 渤海活塞沦为“代孕妈妈”》和《渤海

活塞高管欲摘牌盟威集团

２０％

国有股权》，并在网络上进行了转载，引起了投资者关注，公

司现就这些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一、传闻情况

近日，《证券时报》等部分媒体发表了《高管操纵 渤海活塞沦为“代孕妈妈”》和《渤海

活塞高管欲摘牌盟威集团

２０％

国有股权》，并在网络上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１

、公司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集团”）的关系

盟威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

日，现持有注册号为

３７１６２７０１８０００７８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李俊杰，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设计、制造和销售内燃机、压

缩机，活塞、活塞摩擦副等零部件，汽车、摩托车铝轮毂和其他铝合金制品，碳素、碳电极

和其他石墨制品、数控机床和其他机床零件，铝及铝制品，缸套，铝压铸件，耐磨环座；汽

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的销售；房屋租赁；进出口贸易。 盟威集团原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原董事李俊杰、许红岩、胡新民，以及现任董事长林风华（之前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徐钦友在或曾经在盟威集团任职；同时，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还持有少量盟威集团股权。

经盟威集团股东会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林风华、徐钦友不再担任盟威集团董

事职务；经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批准，李俊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经公司四届十次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批准，许红

岩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批准，胡新民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令第

４０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公司不再与盟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构成关联关

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盟威集团之间的关联关系，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及在职员工还对其持有的盟威集团股权进行了清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已

给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不再关联任职和清退股权承诺函，但

因为盟威集团的缘故，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该等人员才与盟威集团董事长李俊杰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盟威集团全部股权转让给李俊杰，该等人员已不再持有盟威集团

的股权。

２

、公司与盟威集团的交易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与滨

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在关联董事李俊杰、许红岩、林风华、胡

新民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与盟威集团的关联交易。

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城市统一规划，公司将生产经营基地迁至渤海二十一路盟威制

造高新技术工业园， 鉴于该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出让给盟威集团；公

司需租赁盟威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签署该协议有利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的正常进行；租金价格综合考虑了盟威集团取得土地的成本、土地使用税、租赁期限、折

现率等因素， 并参考滨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滨州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的有关规定，

确定每年、每平方米租赁价格为

２１．８６

元；关联交易执行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山

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滨州盟威

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与盟威集团签署收购土地使用

权合同，公司向盟威集团收购了上述租赁的全部土地；公司今后将不会与盟威集团发生

上述土地租赁的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３

、公司与盟威集团及下属企业的主要交易情况

交易方

交易

内容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例

（％）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

金额比例

（％）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比

例

（％）

盟威轮

毂

销售特种

合金等

２４２，９４２，７６７．０４ ９３．８６ ３１３，２４５，３７４．４１ ６０．４７％ ３８２，４５０，０４２．４６ ６５．１６

盟威缸

套

采购原材

料等

４７，２４８，７８４．２３ ５．７０ １０３，７５１，８１８．２６ ９．７４ １０８，６７３，９８５．８１ ９．１７

（

１

）公司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轮毂”）的交易情况

盟威轮毂原为滨州盟威

ＢＢＳ

轮毂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变更为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

限公司。 变更前注册资本为

１６００

万美元，由滨州盟威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４１％

，香港汽车零

件有限公司投资

３９％

，德国

ＢＢＳ

公司投资

２０％

；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２６６６

万美元，由滨州盟威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５０％

，海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３０％

，秦皇岛戴卡兴龙轮毂有限公司

投资

２０％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经营范围：生产车用铸造铝合金轮毂和其他铝制品，销售

公司产品。

由于公司目前年活塞产能使用液态铝合金

２．５

万吨左右， 而公司液态合金铝产能为

５．６

万吨，因此公司暂时存在

３．１

万吨的富余产能。 为充分利用液态铝合金产能，公司对外

销售液态铝合金，一是与盟威轮毂签订了液态铝合金销售合同；二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了江苏昆山长发铝业有限公司，公司对其销售液态铝合金原材料。

公司与盟威轮毂及江苏昆山长发铝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充分利用了公司液态铝合金

产能，同时比公司直接对外出售铝锭节约了铸锭成本，减少了运费开支，是对公司有利的

销售模式。

由于盟威轮毂生产的轮毂以出口为主，其客户的结算方式为开具期限三到四个月的

信用证结算。 因此经双方协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签署了《原料供应协

议》。 协议中规定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液态铝合金当月的供应价格为：（本月

２５

日单价

＋

上月

２６

日单价）

／２

，日报价的标准为：当日上海长江现货市场价格的均值，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

盘日报价，双方按照此原则确定价格。

协议中规定的结算方式为：公司的生产部门应于每月的

２６

日前将上月实际交付盟威轮

毂的液态铝合金材料的清单交予盟威轮毂审核，盟威轮毂最迟应于之后的第三个月的

２８

日

前，将经公司核实的“该月交付货物”的相应价款支付给公司。 公司与盟威戴卡轮毂的结算

周期确定为三个月，从而形成了应收账款占用。

２０１１

年，由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公司产量大幅提升，月结算金额在

３６００

万元以上，按照

双方的关联交易协议，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对滨州盟威戴卡轮毂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０．９６

亿

元。

（

２

）公司与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缸套”）的交易情况

盟威缸套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美元，由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７５％

，美国斯林格

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１５％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公司经营范围：生产用

发动机缸套及其他零部件，销售本公司产品。

盟威缸套主要生产发动机缸套及其他零部件，公司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向盟威缸套

采购镶环；盟威缸套生产的镶环质量符合公司要求，价格相对较低且距离公司较近，该关联

交易有利于实现公司与盟威缸套的优势互补，满足公司生产需要。因此经双方协商，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签署了《原料供应协议》。镶环当月的供应价格为：当月均价

（当月报价总和

／

当月报价天数），主要成分日报价的标准为：镍等有色金属按当日长江现货

市场价格的均值

＋

本行业加工价，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盘日报价；铁（硅铁、锰铁、烙铁）等

按全球金属网当日价格

＋

本行业加工价，若停盘时，按照最近开盘日报价；双方按照此原则

确定价格。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经公司召开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建

１０００

万

只发动机活塞

／３０００

万只活塞用耐磨镶圈项目》，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

任公司正在筹建镶环车间，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可投产，届时公司将不再向盟威缸套采购镶环。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说明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对山东证监局现场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完成了整改，相关整改情况如下：

由于银行对企业贷款实行委托支付及贷款流向管理，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借用

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滨州盟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账户调整公司资金，造成与关联

方的资金往来问题，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行为审议和披露程序，杜绝

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戴卡轮毂向公司开具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是商业承兑，公

司拒收，后经协商，由戴卡轮毂贴现并承担贴现利息，由于票据受让方为本公司，故以本公

司名义贴现并汇入公司账户。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前注销该账户，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对《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进行了认真学习，今后将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

公司通过高层调整已与盟威集团独立， 工会经费及住房公积金账户已与盟威集团分

离。 公司与盟威集团水费

２０１０

年底已实现各自独立上缴。 公司已与滨州中油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协商，改造了天然气管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实现了天然气独立缴费。 由于当初用电政策

和线路设计的原因，目前盟威集团还只能通过我公司来上缴电费，对此公司正在积极与滨

州市供电公司进行商谈，协调改造现有线路和调整用电政策，以便实现盟威集团独立缴费。

在实现彻底独立缴费前，公司已与盟威集团拟定协议，要求盟威集团预付费，并核定了设备

折旧费和管理费等费率，收取盟威集团相应费用。

公司认真对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关于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监管

通函》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学习和整改，公司已成立专门审

计部门，并配备了专职审计人员。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批准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 公司已按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建立健全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档案，并进行实时监控，及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

７．５

万元的年薪标准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学习，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实现公司的规范、持续、稳定发展。

５

、涂抹历史情况

盟威集团将公司与其混为一谈，是由于其宣传需要，公司与盟威集团无产权上的关系，

目前也不存在关联任职及关联持股情况。

６

、无土地评估报告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滨州盟威集

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与盟威集团签署收购土地使用权合

同，公司向盟威集团收购了上述租赁的全部土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山

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土地评估报

告未上网披露，公司将于近日将土地评估报告上网披露。

７

、盟威集团

２０％

股权转让情况

盟威集团

２０％

股权转让系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

２０％

股权拟

挂牌转让。胡新民曾任公司董事，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从公司离职，张天宇曾任公司副总经理，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从公司离职。 公司管理层无参加此次股权转让认购意向。

８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

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报道传闻的书面材料；

２

、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开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

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潜

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深

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基金简称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强

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成

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兰克

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

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

２

日常转换业务

２．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

２

）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为：

１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净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费补差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 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２．２

其它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

（

２

）本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公

司网站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补充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可以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

务的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３

）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

４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

６

）业务咨询信息

①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 －４５１８

、

９５１０ －５６８０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７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园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编 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矿业公司经营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到参股公司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

司） 的通知： 矿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ＴＤ

和山东永固黄金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签署

了《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１９４７．０８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双方：买方：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

简称：买方）、卖方：山东永固黄金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卖方）。

２

、购买产品名称及金额：产品名称包括：金浮选设备、设备安装

费用、钢制粉矿仓、圆锥破碎机料仓、石子破碎系统、砂石处理系统、

设计费、尾矿输送回水系统管路、尾矿回水管路、尾矿输送回水系统

管路及尾矿回水管路安装费、“美卓”牌破碎机安装费、包装费共计

１２

项，合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４７．０８

万元。

３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卖方负责运输至买方指定

的澳洲港口，并负责报关等相关手续的办理，费用由买方承担。

４

、结算方式及期限：

⑴

金矿浮选设备、设备安装费用、钢制粉矿仓、圆锥破碎机料

仓、尾矿输送回水系统管路、尾矿回水管路、尾矿输送回水系统管路

及尾矿回水管路安装费、“美卓”牌破碎机安装费、包装费按合同生效

支付总额的

４０％

作为设备预付款；设备加工生产完毕，发货前再付合

同总额的

３０％

；货到买方指定地点（澳洲），安装调试完毕运行一个月

无质量问题，再付实际总额的

２０％

；总额的

１０％

作为质保金，质保期

满无质量一次性付清。

⑵

石子破碎系统、砂石处理系统，付款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⑶

设计费， 合同签订后买方向供方支付总额的

５０％

作为预付

款；卖方提交正式（盖章）图纸时余款一次性付清。

⑷

设备费卖方向买方开出的增值税率为

１７％

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设计费及安装费卖方向买方开具符合需方财务要求的服务性发

票。

二、合同签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本公司的参股矿业公司对外投资开发黄金

矿产工作的开展。

２

、以上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参股矿业公司的经营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６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海林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７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５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第五条、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九条的内容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２０００３

基金交易代码

６２０００３

（

前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注册登

记规则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谷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杰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５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数量策略分析员

、

固

定收益高级研究员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加入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